臺中分署20230605

附表3
緊急處理與維護工程核定單
	案件編號
	        (治理科填寫)
	限定開工時間
	

	工程位置起、終點

GPS座標
	起
	限定竣工時間
	

	
	終
	工期(日曆天)
	

	現場勘查時間
	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時      分

	損害情形、現況概述
(必要時可附照片說明)
	

	____定期預約工程契約金額___________元，本次派案(第__案)所需工程費__________元，累計派案使用經費共___________元，可使用契約金額尚餘____________元。(治理科填寫)

	工作項目及範圍（以可依契約計價之項目為限）

	項次
	項目說明及範圍
	計價單位
	數量
	備註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註：本表內容由機關及廠商人員至災害現場勘查評估後填寫，並由雙方簽章確認。

緊急處理與維護工程通知單

	工程圖說

	註：工程因應現場地形變化，經監造技師評估後依實作數量結算。

	技師簽證

	施工廠商
	設計監造
廠商

	機關核章欄
	(機關印信)

	
	
	權責單位
承辦人員
	
	

	
	
	權責單位
科   長
	
	

	
	
	 治理科
承辦人員
	
	

	
	
	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
	
	


註：1.正本由權責單位先行收存，待結案後送治理科辦理最後書面驗收使用。
    2.緊急案件，廠商、設計監造單位及承辦人員核章後，由權責單位科長轉陳機關首
      長或其授權人同意，即可請廠商施作以爭取時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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